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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生存与发展权的法律保护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1月15日  王建平 

[摘要]纳税人权利体系中最本质的权利是生存与发展权。我国对纳税人生存与发展权的法律保

护刚刚起步。本文认为，要把纳税人的生存与发展权明确写入税收基本法，并将其作为各项税收法

律法规的制定原则，在构建最低生活费保障体系的基础上，完善个人所得税法等税法体系，切实保

障纳税人的最低生活费非课税的权利，明确税务机关侵权行为的行政责任。 

一、纳税人生存与发展权的内涵 

纳税人的生存与发展权是指纳税人在社会中自由生存，依法从社会获得基本生活或生存条件，

充分实现个人尊严、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并在社会中获得充分良性发展的权利。虽然财产权是整

个纳税人权利体系的核心，但纳税人权利体系中最本质的权利是生存与发展权。生存权是基础性权

利，发展权是与生存权相对应的阶段性权利，发展权的现实与存在保证了生存权的可持续性。。纳

税人的生存权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合理负担税收的权利。合理负担税收的权利就是纳税人拥有在缴纳税收之后仍能维持正

常的生活与从事正常的经济活动.且能得到相应发展的权利。纳税人有权拒绝负担超过自身承受能力

的税收。合理负担税收的权利要求国家征税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与纳税人的承受能力，国家要

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第二.最低生活费等非课税的权利。强调生存权的目的在于保障国民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作为人的

尊严。其主要是保护、帮助生活贫困者和社会经济上的弱者。日本税法学者北野弘久教授将财产分

为生存权性质的财产、资本性财产与投机性财产，提出“在现代，应将一定的生存权性质的财产作

为人权加以确保”，“从中概括出对一定生存权性质的财产不课税或轻课税的原则。并将这一原则

与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相对应”。我国台湾学者黄俊杰将纳税人基本权利称为税捐基本权。认为

税捐基本权的核心领域是指符合人性尊严和基本生活需要的经济生存权。强调这是纳税人权利保护

的底线，是一种消极的防御权，在纳税人生存权方面要特别注意最低生活保障的问题。 

作为建立在纳税人生存权基础之上的发展权则是一项应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拓展的权

利。如果认为纳税人的生存权是一种消极的防御权（事实上就整个生存权而言还是应由国家积极作

为的重要的公民权利），那么，发展权则完全是应该由国家积极作为的权利。对于纳税人来说这是

更高层次的权利。纳税人的发展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要求国家运用税收手段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权利。纳税人有权要求国家充

分运用税收等宏观调控手段不断增进社会福利，不断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较好地满足各个阶层具

有不同资源禀赋的纳税人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国家在税收政策的取向上追求最大社会价



值，在税收政策的选择上要体现科学合理性，在税收法律的制定上要处理好社会富裕阶层与贫困阶

层、多数人利益与少数人利益、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公平与效率、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发

展与环境保护等的关系。 

二是充分享有同等的发展机会并充分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社会的公平并不意味着由

个人自身的能力与努力而获得的成果也要均等化.更重要的是发展的机会要均等。因此，纳税人拥有

充分享有同等发展机会的权利，税收制度与税收政策不能对纳税人的同等发展造成妨碍。纳税人在

发展的过程中充分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也就是说纳税人一方面充分享受由于经济增长而增加的社

会公共产品，另一方面又在经济发展增加的社会财富中分得自己应有的份额。 

二、我国纳税人生存与发展权法律保护的现状 

对纳税人生存与发展权尤其是其中的生存权的保护已引起我国政府与理论界的重视。在税收制

度的确定上，一定程度地体现了对纳税人生存与发展权的法律保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

是在《个人所得税法》中规定了纳税人的费用扣除，并在2006年根据经济发展的状况对工资、薪金

所得的费用扣除标准作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二是考虑到对经营规模较小的纳税者个人生活的照顾，

现行增值税、营业税对纳税人应税经营收入明确了相应的起征点，对达不到起征点的纳税人免征增

值税与营业税。三是《税收征管法》规定在实施税收保全与税收强制执行时，对纳税人维持基本生

活所必须的财产排除在外。 

应当看到，我国对纳税人生存与发展权的法律保护刚刚起步，与纳税人对其生存与发展权的保

障要求还有较大的距离。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其一，对包括纳税人生存与发展权在内的纳税人的

基本权利尚未制定税收基本法加以明确规定，各项税收立法未能完全体现对纳税人生存与发展权保

护的原则。其二，还未能建立一套与《个人所得税法》等税收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纳税人最低生活保

障体系。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没有考虑纳税人的婚姻状况，家庭人口状况，家庭整个收入水平等。

其三，我国现行税收法律体系尚未针对纳税人的发展权的保护作出明确的规定。 

三、推进对纳税人生存与发展权的法律保护 

纳税人的权利如何被反映出来.使之法律化，并使被法律化的权利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这是当

代中国税法研究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纳税人的权利而言，可以划分为抽象权利与具体权

利，这两类权利是在不同的层面体现出来的。纳税人的抽象权利是纳税人作为一个整体在与国家的

关系中产生的权利。这是宏观层面的权利。纳税人的具体权利是在具体的税收活动中作为个体的纳

税人在与国家的关系中所产生的权利，而主要又体现为在具体的税收征收缴纳过程中所形成的权

利。推进对纳税人生存与发展权的法律保护要注意研究下述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对纳税人的生存与发展权要明确写入税收基本法 

从我国制定税收法律法规的情况看，除了在税收征管法中原则性地明确了纳税人的具体权利之

外，现行税收法律并未对纳税人的所有权利作出全面的规定。显然，要加大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力

度，首先要通过制定税收基本法，把纳税人的所有权利，包括抽象权利与具体权利明确地写入税收

基本法。就纳税人生存与发展权而言，要将合理负担税收的权利、最低生活费等非课税的权利、要

求国家运用税收手段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权利、充分享有同等的发展机会并充分享



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等在税收基本法中予以明确规定。并在税收基本法中强调各项税收法律

法规的制定要充分体现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原则。甚至在司法实践与公共产品提供（尤其是国家及

地方的财政预算）中都要体现纳税人的权利及其权利保护的原则。同时，或是通过修改完善《税收

征管法》，或是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通过制定类似于《纳税人权利宣言》的法律文件，对这些权利

作出详尽而明确的规定.使之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二）构建最低生活保障体系，保障纳税人的最低生活费非课税的权利 

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以及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生存权的保障标准是不一致的。国

家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水平，综合考虑公民的食品、住房、医疗、教育、保险等需要，通过

具体的计量，得出最低生活费标准，以此构建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并根据经济发展的变化、通货膨

胀的因素适时调整最低生活费保障标准。 

（三）明确税务机关侵权行为的行政责任 

对于纳税人的抽象权利需要通过纳税人参与税收立法活动、用法律确定和保障税收立法程序来

加以保障。而对于纳税人的具体权利，如在税收行政强制执行中的纳税人最低生活费等非课税的权

利，在税收征收管理过程中纳税人信息权等，则更多地需要通过明确法律责任等权利救济途径加以

保障。 

 

    文章来源：中国改革论坛      （责任编辑： Z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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